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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发挥市场在调频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激励市场

主体提升调频服务质效，推动构建新型电力系统，保障湖南

电力系统安全、稳定、经济运行，依据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

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》(中发„2015‟9 号）

《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》（国能发监管规„2021‟60 号）

《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》（国能发监管规„2021‟61 号）

等规定，我办组织起草了《湖南省电力调频辅助服务市场交

易规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。 

此次征求意见的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3 年 12

月 28 日。意见建议请传真至 0731-85959950，或通过电子邮

件发至 schnb@nea.gov.cn。 

感谢您的参与和支持！ 

 

    附件：湖南省电力调频辅助服务市场交易规则（征求意

见稿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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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 

第一章总 则 

第一条 【目的】为发挥市场在调频资源配置中的决定

性作用，激励市场主体提升调频服务质效，推动构建新型电

力系统，保障湖南电力系统安全、稳定、经济运行，依据《中

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》(中

发„2015‟9 号）《电力监管条例》《电力并网运行管理规定》

（国能发监管规„2021‟60 号）《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办法》

（国能发监管规„2021‟61 号）《华中区域电力辅助服务管

理实施细则》《华中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》（华中

监能市场„2023‟129 号）等规定，结合湖南电网运行实际，

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二条 【适用范围】本规则适用于湖南电网内开展的

电力调频辅助服务市场交易（以下简称“调频市场”）。已纳

入本规则的，在《华中区域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》《华

中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“两个细则”）

中不再重复考核、补偿；未纳入本规则的，仍执行“两个细

则”相关规定。 

第三条 【市场监管】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（以

下简称“湖南能源监管办”）会同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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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“省发展改革委”）、湖南省能源局（以下简称“省

能源局”）依法对调频市场实施监管。 

第二章术语及定义 

第四条 【调频】调频是指当电力系统频率偏离目标频

率时，并网主体通过调速系统、自动功率控制等方式，调整

有功出力减少频率偏差所提供的服务，调频分为一次调频和

二次调频。 

第五条 【调频交易】本规则所指的调频交易是指二次

调频交易，即并网主体通过自动功率控制技术（AGC 等），

跟踪电力调度机构下达的指令，按照一定调节速率实时调整

发用电功率，以满足电力系统频率、联络线功率控制要求而

开展的交易。 

第六条 【调频单元】调频单元是指一套厂站 AGC 装

置所控制的所有机组的总称，是提供调频服务的基础单元。 

第七条 【调频容量】调频容量是指调频单元为提供调

频服务而预留的向上或向下调节容量。 

第八条 【调频里程】调频里程是指调频单元响应 AGC

控制指令结束时的实际出力值与响应指令开始时的实际出

力值之差的绝对值。一个交易时段内的调频里程为调频单元

在该时段内产生的调频里程之和。 

第九条 【综合调频性能指标】综合调频性能指标是评

价调频服务质效的综合性指标，由调节速率、响应时间和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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节精度三部分组成，按调频单元进行统计，指标计算方法如

下： 

（一）调节速率 

𝐾1
𝑖 ,j

= V𝑖 ,j 𝑉𝑝 .𝑢 .  

其中，V𝑖 ,j是调频单元 第 次响应 AGC 控制指令实际调

节速率；𝑉𝑝 .𝑢 .是 AGC 调频单元平均标准调节速率，计算公

式为𝑉𝑝 .𝑢 .=调频市场范围内各类服务卖方的标准速率×各类

服务卖方的开机容量占比。 

表 1 调频单元额定容量𝑷𝒏 

序号 调频单元类型 Pn  

1 火电、燃气、水电、储能等 额定容量 

2 火储 火电额定容量+储能额定容量 

表 2 调频单元标准调节速率 

序号 调频单元类型 标准调节速率 

1 火电 
1.5%Pn /分钟（直吹式制粉系

统机组为 1.2%Pn /分钟） 

2 火储 2.5%Pn /分钟 

3 燃气 4%Pn /分钟 

4 水电 50%Pn /分钟 

5 储能 100%Pn /3 秒 

表 3 调频单元调节范围 

序号 调频单元类型 调节范围 

1 火电、火储 50%Pn~Pn  

2 燃气 50%Pn~Pn  

4 水电 最低振动区上限~Pn  

i 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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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储能 -100%Pn~Pn  

为避免调频单元过调节或超调节，设置𝐾1最大值不超过

𝐾1
𝑈，取值见附录：调频市场参数表。 

（二）响应时间 

𝐾2
𝑖 ,j

= 1−（𝑇𝑖 ,j/𝑇0） 

其中，𝑇𝑖 ,j是调频单元 第 次 AGC 指令下发至调频单

元 AGC 动作的时间，𝑇0是标准响应时间，取值见附录：调

频市场参数表。 

表 4 调频单元考核响应时间 

序号 调频单元类型 考核响应时间 

1 火电、火储、燃气 60 秒 

2 水电 10 秒 

4 储能 2 秒 

（三）调节精度 

𝐾3
𝑖 ,j

= 1−（𝐸𝑖 ,𝑗/𝐸0） 

其中，𝐸𝑖 ,𝑗是调频单元 第 次响应 AGC 指令后实际出

力值与指令值的偏差量，𝐸0是允许误差，取值见附录：调频

市场参数表。 

表 5 各类型调频单元调节死区 

序号 调频单元类型 调节死区 

1 火电、火储、燃气 0.5%Pn（不小于 2MW） 

2 水电 
1%最大单机 Pn（不小于

2MW） 

3 储能 2%Pn  

（四）综合调频性能指标 

i j

i j



- 7 - 

 

𝐾i,j = 𝜆1𝐾1
𝑖,j

+ 𝜆2𝐾2
𝑖,j

+ 𝜆3𝐾3
𝑖,j

 

其中，𝐾i,j是调频单元 i 第 j 次调节过程中的综合调频性

能指标；𝜆1、𝜆2、𝜆3 为对应指标𝐾1
𝑖 ,j
、𝐾2
𝑖,j
、𝐾3
𝑖,j
的权重系数，

取值见附录：调频市场参数表。 

（五）综合调频性能指标均值 

𝐾i,t = 𝐾i,j

𝑁

j=1

𝑁  

其中，𝐾i,t交易时段 t 内的综合调频性能指标𝐾i,j均值；

N 为交易时段 t 内纳入统计的调节次数。 

第三章市场成员 

第十条 【市场成员】市场成员包括市场主体、电网企

业和市场运营机构。 

第十一条 【市场主体】市场主体是指湖南电网内各类

发电企业（含自备电厂），储能，市场化电力用户等。市场

主体分为调频辅助服务卖方（以下简称“服务卖方”）与调

频辅助服务买方（以下简称“服务买方”）。 

第十二条 【服务卖方】服务卖方包括满足准入条件的

火电（含火储、燃气机组）、水电（含抽水蓄能机组）、储能

电站以及聚合资源等。 

第十三条 【服务买方】服务买方包括湖南电网范围内

电力调度机构管辖且装机容量大于 10 兆瓦及以上的各类电

源（含自备电厂）及市场化电力用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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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市场运营机构是指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

电力调度控制中心（以下简称“调控中心”）和湖南电力交

易中心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易中心”）。 

第十五条 市场主体权利义务 

（一）按要求提供基础技术参数以确定调频服务的能力，

并提供第三方有资质单位出具的调频能力实测报告。 

（二）维护所辖设备，保障设备安全运行。 

（三）按规则参与电力调频辅助服务市场，服从统一调

度，按调度指令提供符合标准的调频服务。 

（四）获得调频服务收益，并承担调频服务分摊费用和

违约考核费用。 

（五）按规定及时、完整、准确报送和披露有关信息，

获取辅助服务市场交易相关信息； 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。 

第十六条 电网企业权利义务： 

（一）保障电网及输配电设施的安全运行。 

（二）提供公平、无歧视的输配电和电网接入服务以及

电能计量、抄表等各类相关服务。 

（三）按规则进行调频费用的财务结算。 

（四）按规定报送和披露有关信息，获取市场交易相关

信息。 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。 

第十七条 调控中心的权利和义务： 

（一）组织、运营湖南电力调频辅助服务市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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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设、维护调频市场交易系统。 

（三）负责安全校核，执行调频市场交易结果，向交易

中心提供交易执行结果等结算信息。 

（四）按规定报送和披露市场信息。 

（五）监测和评估调频市场运营情况，提出规则修改建

议。 

（六）依法依规实施电力调度，在特定及紧急情况下实

施市场干预或市场中止等措施，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。 

（七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。 

第十八条 交易中心的权利和义务： 

（一）负责市场主体入市注册等管理。 

（二）提供电力交易结算依据及相关服务。 

（三）按规定报送和披露有关市场信息。 

（四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和义务。 

第十九条 【准入条件】提供调频服务需满足如下条件： 

（一）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并网的水电、火电市场主

体，调频容量不小于 20 兆瓦。 

（二）11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并网的电网侧独立储能市

场主体，调频容量不小于 20 兆瓦，持续时间不低于 1 小时。 

（三）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具备 AGC 功能，且综合调

频性能指标不低于准入门槛值𝐾𝑑。调控中心根据系统调频资

源供需及电网实际运行情况定期调整准入门槛值，并提前公

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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鼓励其他具备调频能力的市场主体以聚合形式参与调

频市场交易。 

第四章市场组织 

第二十条 【系统调频容量需求】系统调频容量需求是

指为满足电力系统频率调整及联络线控制要求，需要所有调

频单元预留的调频容量之和。调控中心应综合考虑负荷预测、

新能源功率预测及系统实际运行情况等因素确定系统调频

容量需求，市场初期，暂定为负荷预测值最大值的 2%~7%。 

第二十一条 【组织方式】调频市场采用集中竞价、边

际出清、日前预出清、日内逐小时滚动出清调用的方式开展

交易。 

第二十二条 【组织流程】交易组织流程如下： 

（一）工作日 9:30 前，调控中心发布开市前信息，

可包括次日及连续多日调频市场信息。 

（二）工作日 9:30-10:30，服务卖方完成市场申报。 

（三）工作日 16:00 前，调控中心完成安全校核，以

调频服务成本最小化为优化目标组织市场出清，发布调频

里程排序表及预出清结果。 

第二十三条 【市场申报】调频市场为全年连续运行的

市场，服务卖方需按照规定进行申报，迟报、漏报或不报者

均采用默认缺省值作为申报信息。 

（一）调频单元申报数据包括不限于：次日或连续多日

24 个时段调频里程价格、调频容量及可调节范围上、下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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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信息，容量、可调节范围等按整数申报，单位为兆瓦，价

格保留一位小数点，单位为元/兆瓦。 

（二）申报时段应为小时的整数倍，最短不少于 1 小时。 

（三）为防范市场风险，调频里程申报价格实行限价制，

限价标准见附录：调频市场参数表。 

（四）以申报截止时间最后一次有效申报作为最终申

报。 

第二十四条 【排序价格】为横向比较调频单元之间的

性能差异，交易前将调频单元最近 5 个中标日的综合调频性

能指标平均值进行归一化处理。 

设第 台调频单元的综合调频性能指标为𝐾𝑖，全部调频

单元中综合调频性能指标的最大值为𝐾𝑚𝑎𝑥，归一化之后的

综合调频性能指标用 表示，归一化公式： 

𝑃𝑖 = 𝐾𝑖 𝐾𝑚𝑎𝑥  

归一化之后，最大值为 1。 

以归一化后的调频单元综合调频性能指标 P 将各调频

单元的调频里程报价进行调整，作为调频里程排序价格。调

频里程排序价格计算公式为： 

调频里程排序价格 = 调频里程报价 𝑃  

第二十五条 【日前预出清】日前预出清过程如下： 

（一）出清时，应开展安全校核，通过安全校核的调频

单元参与出清容量为其申报容量，未通过安全校核，则该调

频单元参与出清容量为满足安全校核的最大容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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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出清时，按照调频里程排序价格，从低到高依次

出清，直至满足调频容量需求。当调频单元排序价格相同时，

优先出清 P 值高的调频单元；当调频单元 P 值相同时，优先

出清调频容量大的调频单元。 

（三）调频容量供给应大于需求，当调频容量供给不能

满足需求时，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，调控中心可强制调

用未申报的调频容量组织出清。 

（四）强制出清时，先按照申报价格从低至高，依次调

用已报价机组未足额申报的调频容量参与出清；如还不满足

需求，接着按照 P 值从高至低，依次调用未报价机组调频容

量进行出清，直至满足系统调频容量需求。 

（五）强制出清时，已报价机组按其申报价格参与出清，

服务费按申报调频容量与出清容量的比例打折计算，未报价

机组无偿调用。 

（六）日前发电计划按照预出清结果预留中标调频单元

的调节空间，作为 AGC 向上及向下调节带宽。 

第二十六条 【日内出清调用】日内出清调用过程如下： 

（一）日内运行中，调控中心根据电网实际运行情况，

调整调频容量需求及出清约束条件，以 1 小时为周期开展日

内正式出清，并滚动计算未来 2 小时的出清结果。 

（二）日内出清时，沿用日前申报信息，若通过安全校

核的申报调频容量之和不能满足调频容量需求，可按照日前

强制调用原则组织日内调用出清，直至满足系统调频容量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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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。最后一个中标调频单元的调频里程排序价格为日内统一

出清价格。 

（三）正常情况下，日内出清结果应提前 30 分钟发布。

调频单元应及时查看市场出清结果，做好参与频率调整的准

备工作，中标的水电调频单元如有开机需求，应提前 10 分

钟向调度员申请开机。 

（四）日内出清后，调频市场交易系统将出清结果发至

AGC，修改中标机组 AGC 调节范围限值及控制模式。 

（五）电网运行中，因频率调整或联络线控制需要调用

了未中标调频单元（或具备调频能力机组）提供调频服务，

按当时市场结算价格给予补偿。 

（六）电网运行中，如发生异常情况或为预防紧急情况

发生调整了出清结果，当值调度员应及时通知相关调频单元，

并做好记录。 

第二十七条 【安全校核】调控中心应根据系统实际运

行情况，按照调管范围对调频单元申报容量进行安全校核，

校核内容包括： 

（一）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约束条件。 

（二）电力供应保障约束条件。 

（三）水情、水库调度及水电机组振动区约束条件。 

（四）清洁能源消纳约束条件。 

（五）其他为保障电网安全的必要措施。 

第二十八条 【出清容量限制】为合理分配调频容量，

避免单一调频单元出清容量过大或过小，影响电网潮流分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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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频率调整，设置调频容量出清上限及下限，限值见附录：

调频市场参数表。且任何一个调频单元的出清容量不超调频

容量总需求值的𝑄
调频容量
𝑈 。 

第二十九条 【与调峰衔接】同一交易时段，服务卖方

不同时参加调频与深度调峰市场交易。调控中心根据电网运

行情况组织两个市场顺序出清,满足电力系统调频、调峰需求。 

第三十条 【与现货衔接】市场初期，调频市场与现货

电能量市场采用顺序出清方式衔接。现货电能量市场安全约

束机组组合（SCUC）计算确定的开机组合作为调频市场日

前预出清的边界条件；调频市场出清结果作为现货电能量市

场安全约束经济调度（SCED）计算的边界条件。 

第五章计量及费用 

第三十一条 【计量依据】调频辅助服务计量依据包括：

调度指令，能量管理系统（EMS）、自动发电控制系统（AGC）、

调频市场交易系统等调度自动化系统釆集的实时数据，电能

量采集计费系统的电量数据等。 

第三十二条 【结算原则】服务费、分摊费、考核费遵

循收支平衡、日清月结、专款专用原则，在结算单中单独列

支，与月度电费同步结算。 

第三十三条 【服务费】调频单元在调频市场上提供调

频服务可获得相应的服务费。现货市场运行前，调频市场仅

对调频里程进行补偿，现货市场运行后，调频市场采取调频

容量+调频里程的补偿方式，调频容量补偿标准另行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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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四条 调频单元的调频里程服务费按小时计费，

计算公式如下： 

𝑅
调频里程服务费

𝑖 ,𝑡 = 𝑀 × 𝑀
类型
 𝐷𝑖 ,𝑡 × 𝐵

结算价格

𝑡 × 𝐾i,t

𝑁

𝑡=1

 

其中，𝐷𝑖 ,𝑡为调频单元 i 在交易时段 t 内的调频里程；

𝐵
结算价格
𝑡 为交易时段 t 内的调频里程结算价格，等于交易时段

t 内的日内统一出清价格，但最大值不超过𝐵
结算价格上限
𝑡 ；𝐾i,t

为调频单元 i 在交易时段 t 内的综合调频性能指标均值，最大

值不超过 1.2。 

为合理控制调频市场服务费规模，设置服务费调节系数

𝑀及𝑀类型，取值范围为 0〜2；𝐵
结算价格上限
𝑡 、 𝑀及𝑀类型取值

见附录：调频市场参数表。 

第三十五条 【分摊费】调频市场服务费按照“谁受益、

谁承担”的原则，在所有服务买方间进行分摊。服务费在发

电侧按照每小时上网电量的比例进行分摊，自备电厂按照每

小时发电量扣减厂用电后计算其纳入分摊的电量；市场化用

户分摊标准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要求另行制定。抽水蓄能电站、

储能电站暂不参与调频服务费分摊。计算公式如下。 

发电侧主体（含自备电厂），交易时段需要支出的费用

计算公式为： 

𝑆𝑖 ,𝑡 =
𝑄
加权电量

𝑖 ,t

𝑄
总加权电量
𝑡 × 𝑅

服务费
𝑡  

其中𝑆𝑖 ,𝑡为服务买方 i 在交易时段 t 内需支出的费用；



- 16 - 

 

𝑄
加权电量

𝑖 ,t 为服务买方 i 在交易时段 t 内的加权上网电量；

𝑄
总加权电量
𝑡 为所有服务买方在交易时段 t 内的总加权上网电量；

𝑅
服务费
𝑡 为交易时段 t 内调频里程服务费总额。 

服务买方 i 的加权上网电量计算公式为： 

𝑄
加权电量

𝑖 ,t = 𝑄
上网电量

𝑖,t × 𝑁𝑖  

其中𝑄
上网电量

𝑖 ,t 为服务买方 i 交易时段 t 内的上网电量；𝑁𝑖

为该服务买方的分摊系数，分摊系数取值见附录：调频市场

参数表。 

第三十六条 【差错费用纠正】因计量、交易系统等原

因造成调频市场结算费用发生差错时，调控中心需重新对结

算费用进行复算，并及时向市场主体进行通报。月度结算后

发生的差错退补，计入下一月结算费用中进行退补。 

第六章 考核与免考核 

第三十七条 【不计算调频服务费】服务卖方出现以下

情况之一的，取消其服务费用补偿。 

（一）交易时段擅自退出 AGC 装置，造成该时段调频

容量不足而调用其他未中标调频单元时，相关费用由擅自退

出 AGC 装置的责任方承担，不纳入调频市场费用分摊。 

（二）交易时段综合调频性能指标未达到准入门槛值的。 

第三十八条 【考核】交易中，按如下方式对服务卖方

进行考核，收取违约考核金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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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调频单元的综合调频性能指标小于准入门槛、或

不跟踪 AGC 指令甚至反调节的，按交易时段应得服务费的

20%予以考核。 

（二）调节速率未达到标准调节速率的，按交易时段应

得服务费的 10%进行考核。 

（三）响应时间大于考核响应时间的，按交易时段应得

服务费的 10%进行考核。 

（四）调节精度大于调节允许误差的，按交易时段应得

服务费的 10%进行考核。 

单次考核费用上限不超应得服务费的 20%。考核费不累

积，月度结算时按照所有服务卖方提供调频服务费的比例予

以返还。 

第三十九条 【免考核】以下情形，免予考核： 

（一）因调控中心自动化系统（含智能电网调度控制系

统、调频市场交易系统、AGC 等）故障、数据失真造成考

核的。 

（二）因电网安全稳定约束、电力供应保障、清洁能源

消纳及水利调度等原因造成考核的。 

（三）因一次调频动作造成考核的。 

（四）机组调节范围处在死区或超出调节范围时，由于

AGC 调节误差达不到造成考核的。 

（五）水电机组因水头受限或在振动区运行造成考核的。 

（六）因不可抗力、非市场主体自身原因造成考核的。 



- 18 - 

 

上述免予考核的情况，由市场主体提出并经当值调度员

确认后免除考核。如有异议，市场主体须于每月 5 日前向调

控中心提出书面申请，由调控中心根据有关规定和实际情况

予以处理。 

第七章信息发布 

第四十条 信息披露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信息安全与保密

规定。 

第四十一条 市场信息包括公众信息、公开信息、私有

信息三大类： 

（一）公众信息是指向社会公众公布的信息。包括调频

市场适用的法律、法规、政策规定、交易规则、业务流程、

管理办法，市场运行基本情况，电网运行基本情况以及其他

政策法规要求向社会公众公开的信息。 

（二）公开信息是指所有市场主体均应获得的信息。包

括交易公告、交易流程、调频容量需求、交易限价、出清均

价、市场整体交易结果等及其他政策法规要求向市场主体公

开的信息。 

（三）私有信息是指只有特定的市场主体及市场运营机

构可获得的信息。包括发电机组的机组特性参数、各市场主

体的申报信息、出清信息和结算信息等。 

第四十二条 市场成员应及时、完整、准确披露相关调

频市场信息，并对其披露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违反信息披露

有关规定的，依法依规纳入失信管理；问题严重的，湖南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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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监管办会同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能源局按照有关规定依法予

以处理，直至取消市场准入资格。 

第四十三条 调频市场交易相关信息包括日信息、月度

信息、年度信息： 

（一）日信息分为事前信息和事后信息。事前信息在交

易申报前由调控中心发布：可提供调频服务的市场主体名单、

调频容量需求、里程报价范围、调频容量申报范围、申报开

始时间、截止时间等。事后信息在交易次日 10:00 前发布，

包括昨日市场整体交易概况、申报情况、预出清情况、综合

性能指标情况、调频里程情况、结算考核情况等。市场主体

如对日信息有异议，应在发布之日的 16:00 前向调控中心提

出复核要求。 

（二）月度信息在完成月度结算后，发布上一月市场运

行情况。 

（三）年度信息在完成年度清算后，发布上一年度交易

相关信息。 

第四十四条 市场运营机构应遵守国家信息保密管理的

有关规定，按照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无歧视地披露公众信息

和公开信息。市场成员严禁超范围获取私有信息，不得泄露

有碍公平竞争和涉及私有的相关信息。 

第四十五条 信息披露的主要载体为交易平台，亦可采

用网站、会议、调频市场交易系统等多种形式，为市场主体

获取信息提供便利。 

第八章市场监管与风险防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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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六条 调控中心、交易中心根据规定，履行市

场运营、市场监控和风险防控等职责。加强对市场运营情

况的监控分析，制定应急预案，积极采取措施，防控市场

风险。 

第四十七条 市场主体对辅助服务调用、费用计算和

考核等情况如有异议，经与市场运营机构复核后仍存在争

议的，由湖南能源监管办依法协调或裁决。 

第四十八条 发生以下情形之一，调控中心可临时对市

场进行干预，并事后向市场成员公布原因： 

（一）电力系统发生事故危及电网安全稳定运行的。 

（二）市场主体违规、滥用市场力等情况，严重影响交

易公平的。 

（三）市场主体持续多次综合调频性能指标低于准入门

槛，或传送虚假信号、数据，影响电网安全或交易正常开展

的。 

（四）调频市场交易系统（含调度自动化系统、通信系

统等）发生故障。 

（五）因自然灾害、恶劣天气及其它不可抗力等原因，

造成用电负荷发生突变、电网运行方式发生重大变化。 

（六）电网出现电力供应紧张、消纳矛盾突出、输变电

设备重过载、水利调度等其它必要情况。 

（七）调频市场交易规则不适应电力市场交易需要，必

须进行重大修改的。 

（八）市场发生其他严重异常情况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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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九条 市场干预的主要措施： 

（一）调整市场限价。 

（二）调整参与市场资格标准。 

（三）暂停市场交易，处理和解决问题后重新启动。市

场暂停期间，提供调频服务主体的补偿费用以最近一个交易

日相同时段的调频市场价格作为结算价格。 

（四）调控中心为保证电网安全稳定运行、电力供应、

水库调度安全及清洁能源消纳而采取的必要措施。 

第五十条 调控中心应当详细记录市场干预的原因、

起止时间、对象、措施和结果等有关情况备查，并向湖南

能源监管办、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能源局及时报告。 

第九章附则 

第五十一条 本规则由国家能源局湖南监管办公室负责

解释。 

第五十二条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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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 

调频市场参数表 

市场参数名称 规则中对应的符号 初始取值 

调节速率权重系数 𝜆1 0.5 

响应时间权重系数 𝜆2 0.25 

调节精度权重系数 𝜆3 0.25 

综合调频性能指标准入门槛 𝐾𝑑  0.35 

标准响应时间 𝑇0 60 秒 

调频单元调节允许误差 𝐸0 2%额定容量 

调频单元调节速率指标上限 𝐾1
𝑈  3 

调频里程价格申报上限 𝐶𝑈  10 元/兆瓦 

调频里程价格申报下限 𝐶𝐿 0 元/兆瓦 

调频里程结算价格上限 𝐵
结算价格上限

𝑡
 15 元/兆瓦 

调频单元出清容量下限 𝑄𝐿  20 兆瓦 

独立储能出清容量上限 𝑄
储能
𝑈  额定容量 

水电出清容量上限 𝑄
水
𝑈  50%额定容量 

火电出清容量上限 𝑄
火
𝑈  10%额定容量 

调频容量占总需求比例上限 𝑄
调频容量
𝑈  30% 

服务费调节系数 M 0.8 

储能服务费调节系数 𝑀
储能

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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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电服务费调节系数 𝑀
水电

 0.5 

火电服务费调节系数 𝑀
火电

 1 

水电分摊系数 𝑁
水电

 0.75 

其他电源分摊系数 𝑁
其他电源

 1 

备注：调频市场参数表定期更新，以调频市场交易系统公布版本为准。 

 


